
提供“血液疗法”的机构没有资质

2017 年 7 月， 张女士参加了秀丽医疗

美容 （以下简称秀丽医美） 主办的讲座， 讲

座上“专家” 介绍称， 秀丽医美的“血能动

力疗程”， 可通过专业机器设备将治疗者血

液导出至仪器设备中“净化” “排毒”， 再

导回至身体中， 以达到美容养颜的功效， 且

有利于恢复重要器官功能。 工作人员还现场

展示了通过血液“净化” 后排出的脏物质。

张女士非常心动， 几经考虑， 请秀丽医美为

她“量身打造” 了主打“血液净化” 的“血

能动力疗程方案”， 包括血能靶向治疗、 血

能动力激活、 肠道毒素清理等项目。 后秀丽

医美又向张女士提供了治疗时间安排表。 张

女士在确认方案后， 分数次向秀丽医美转账

共计 84.2万余元。

2017 年 7 月至 2018 年 10 月期间， 张

女士多次在秀丽医美法定代表人和业务员的

陪伴下接受治疗。 然而， 张女士在做完全部

的“血能动力疗程” 后， 身体状况并没有

“好转” 和“变轻松”， 反而出现了全身乏

力、 双眼红肿、 精神萎靡等状况。 无奈之

下， 张女士只得又前往正规医院进行一年多

的治疗和调理， 身体才逐渐恢复。

张女士十分气愤， 觉得自己不光耗费精

力， 巨额治疗款也打了水漂。 她了解发现，

2005 年发布的《卫生部关于加强“血液疗法”

管理的通知》（以下简称《卫生部通知》）中称，

对于既无基础研究结论， 又未经过临床研究

的“血液疗法”，一律停止临床应用。张女士又

进一步咨询上海某区卫健委， 该机构书信答

复张女士： 秀丽医美并未向有关行政部门申

请“血液疗法” 的备案或者审批。

张女士由此认为， 自己被实施的“血能

动力疗程” 是未经审批的违法项目。 因原秀

丽医美已经注销， 张女士便将其三位股东告

上法庭， 请求确认其与秀丽医美签订的医疗

服务合同无效， 三位股东退还其全部治疗款

84.2万余元。

一审判决医疗服务合同无效

一审法院经审理后认为张女士与秀丽医

美确实存在医疗服务合同关系。

从“血能动力治疗方案” 及治疗时间安

排表中的内容来看， 张女士所受的治疗显然

属于“血液疗法” 的内容， 而秀丽医美却并

无相关资质。 根据转账记录显示张女士向秀

丽医美转账共计 84.2 万余元， 其中包括肠

道毒素清理和皮肤系统排毒 7.92 万元， 这

两个项目张女士未能提供证据证明违反卫生

行政部门规定， 所以相应项目费用应酌情予

以扣除。

原秀丽医美三位股东并未将解散清算事

宜书面通知张女士， 同时又曾在清算报告中

书面承诺愿意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对公司未

了事宜继续承担责任， 此承诺具有社会公示

作用。

因此， 一审法院判决， 张女士与秀丽医

美之间的医疗服务合同无效， 秀丽医美应返

还张女士 76.2 万余元， 但因秀丽医美已注

销， 故由三位股东根据出资范围各自返还张

女士 16万元、 12.5万元、 21.5万元。

原秀丽医美三位股东不服， 认为“血能

动力疗程” 并未直接对血液进行处理， 并非

“血液疗法”， 也不应当参考 《卫生部通知》，

于是上诉至上海一中院。

损害消费者健康权益股东应担责

上海一中院经审理后认为此案争议焦点为

案涉医疗服务合同的效力如何认定。

根据 《医疗美容服务管理办法》 第十六条

规定， 美容医疗机构应在卫生行政部门核定的

范围内开展医疗服务， 未经批准不得擅自扩大

诊疗范围、 不得开展未向登记机关备案的医疗

美容项目。 《卫生部通知》 中也明确禁止未获

批准的医疗美容机构提供“血液疗法” 服务。

本案中， 结合案涉血能动力治疗方案、 治

疗时间安排表中的内容来看， “血能动力疗

程” 包含血能靶向治疗、 血能动力激活、 血液

循环细胞等内容。 据张女士的陈述， 这些内容

均涉及将血液抽出来进行过滤以及向静脉血液

中滴注不明的液体等操作， 三位股东曾在庭审

中表示对张女士陈述的上述治疗过程无异议。

而这些内容涉及对血液的处理， 属于 《卫生部

通知》 规定的通过采集患者血液， 进行“净

化” 等处理， 对患者进行“血液疗法”。

虽 《卫生部通知》 属于部门规章， 但是在

未获得许可情形下进行“血液疗法”， 将会损

害人民群众健康利益和经济利益， 有损社会公

共利益。 从维护公共健康安全及确立正确的社

会价值导向的角度出发， 对本案情形下合同效

力的认定宜从严把握。 由于三位股东未能提供

证据证明原秀丽医美以及实际提供案涉医疗服

务的医疗机构已取得“血液疗法” 的审批资

格， 涉案合同中关于“血液疗法” 的诊疗内容

应属无效。 秀丽医美为获取利润违规执业， 危

害不特定消费者的健康权益， 主观过错明显，

应承担合同无效后款项返还责任。

原秀丽医美三位股东存在未履行通知义

务、 未对公司进行依法清算就办理了法人注销

登记的行为， 一审法院判决三位股东在出资范

围各自返还张女士相应钱款并无不当。

综上所述， 上海一中院驳回上诉， 维持原

判。

（文中所用均为化名）

法官提醒>>>

上海一中院民事庭副庭长、 本案审判长兼

主审法官任明艳提醒， 近年来， 随着医疗美容

行业的迅速发展， 因医美活动引发的民事纠纷

日益增多。

对于消费者来说， 爱美是人之常情， 但是

医美项目的选择事关自身身体健康， 因此消费

者在选择医疗美容机构和接受相关项目时要进

行理性消费。 首先， 必须选择在正规的医疗美

容机构接受服务， 对于机构提供的医疗项目，

可要求医美机构出具相关医疗资质证明； 其

次， 要理性对待机构的功能宣传， 可通过互联

网查询和核实， 切勿被商家眼花缭乱的虚假宣

传所诱导； 最后， 规范合同的签订和证据的保

存， 如事先进行充分沟通、 签订正式的合同、

留存消费的凭证和诊疗的记录等， 以便权益受

损时能够有效维权。

作为专业医美机构， 必须经合法登记注册

并获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后方可开展执业活

动， 且必须在经营许可的范围内由具有资质的

专业人员实施医美项目， 切勿为了一时利益而

违规执业， 擅自向消费者提供医美服务或使用

超出经营许可范围的医疗技术， 危害消费者健

康、 损害医疗监管秩序。

!" 案件写真

花80多万“血液净化”后身体变虚弱
医美机构无相关资质 三股东被判返还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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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报通讯员 李丹阳 方玥人

近年来， 市面上频频出现涉及 “血液净化” 的新型 “治疗”， 号称可以 “净化” “排毒” “恢复重要器官功能”。 然而， 沪上一位消费者在接受 “血液净化”

后， 身体竟日渐虚弱。 这种 “治疗” 究竟合法、 靠谱吗？

近日， 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以下简称上海一中院） 审结了这起纠纷上诉案， 最终认定消费者与医疗美容机构签订的涉及 “血液净化” 医疗服务合同无
效， 维持一审判决， 该机构三位股东应根据出资范围各自返还消费者治疗款 16 万元、 12.5 万元、 21.5 万元。

□法治报记者 夏天

法治报通讯员 孙洪雷 陈嘉思

天气转凉，进入秋季，不少人有去澡堂泡

澡的习惯。然而，令人身心放松的自家浴室和

公共澡堂也可能存在风险。 一位七旬老人独

自前往公共澡堂泡澡时就发生了意外……

近日， 上海市金山区人民法院公布了这

起案件， 老人家属认为浴室应为此事负责，

索赔 50余万元。

老人独自泡澡溺亡

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

一日下午， 七旬老人吴某独自前往一处

公共澡堂泡澡。 下午 3时许， 澡堂工作人员

发现老人脸朝下， 身体浮于水面， 已无生命

体征， 于是告知浴室老板陈某。 陈某随即拨

打了 110和 120。

次日， 公安机关出具死亡确认书， 载明

老人吴某主要死亡原因为生前溺死。 死者家

属因就赔偿与浴室无法达成一致， 于是向金

山区法院提起诉讼。

原告认为， 浴室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是

老人溺亡的主要原因， 浴室应当承担侵权赔

偿责任， 请求依法判令浴室赔偿损失 50 余

万元。

被告认为， 老人是在泡澡时溺水死亡，

与浴室是否采取了防护措施没有关系， 且浴

室已经尽到了安全提示义务， 在大厅内张贴

了“70 岁以上老人必须由家人陪同” 的提

示语。 老人经常到此浴室泡澡， 对于其间环

境非常熟悉， 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对于

自身的身体状况和行为能力应该有明确的认

知和判断。 老人突然溺亡， 在浴室人员已经积

极救助的情况下， 浴室并无任何的侵权行为和

过错， 请求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

安全保障存在瑕疵

浴室承担30%赔偿责任

那么， 浴室是否应该承担责任？

法院审理后认为， 经营者所负安全保障义

务的界限， 应根据其行业的性质、 特点和条

件， 在合理的范围内采取合理措施防止险情、

阻止损害的发生。

被告提供的浴室悬挂照片虽标识了“70

岁以上老人必须由家人陪同” 的警示语， 但事

实上其并没有阻止老人多次独自进入浴室， 也

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已事先特别提醒和告知有人

员陪同才能进入。

死者为 70 周岁以上老人， 被告更加应尽

到照看等注意义务。

老人在溺水后才被员工发现， 没能及时发

现并进行有效救治， 在一定程度上可能造成了

对死者施救的延迟， 浴室方面的确存在一定的

疏忽及巡视不足的过错。 鉴于被告浴室在安全

保障方面存在瑕疵， 应对老人的死亡承担相应

的责任。

同时， 老人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 也

应清楚自身的健康状况， 对于泡澡时间及泡澡

对自己身体的承受力有明确的认知和判断， 在

没有人员陪同的情况下， 仍进行洗浴， 其对死

亡也存在过错。

法院最终判决被告浴室承担 30%的赔偿责

任。

判决后， 原、 被告均未提起上诉。 目前，

判决已生效。

七旬老人泡澡溺亡，家属索赔 50万元
法院：浴室存在安全保障瑕疵承担部分赔偿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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